附件5

[bookmark: _GoBack]社区微型消防车出动使用登记薄
（供参考）


使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启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

武汉市江汉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印制

微型消防车出动使用管理制度
为加强对微型消防车管理，确保车辆、人员时刻处于备勤状态，在发生火灾时能够快速和准确有效地投入灭火救援，最大限度地减少火灾损失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1、严格遵守国家交通法规和安全行车规定，驾驶员必须持有与准驾车型相符的驾驶证才能驾驶微型消防车，严格按照驾驶员操作规程操作。   
2、严禁带故障行车，严禁酒后驾车和疲劳驾驶，确保行车安全。  
3、微型消防车应随时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，保持车容整洁，车辆器材无损坏丢失，车辆出现故障应及时维修。  
4、要定期认真检查车辆器材，查看车况，确保处于完好状态，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时上报。车辆在无工作状态下应停在指定的应急车辆停放区。
5、微型消防车辆专车专用，严禁无关人员驾驶操作微型消防车，随车配备的装备、器材只准本车使用，严禁转借和挪用。
6、微型消防车的钥匙由专人保管，车辆的动用需经社区主管领导批准，不得驾驶微型消防车做与消防工作无关的事情。
	（      ）社区微型消防车出动使用登记表

	序号
	日期
	出动时间
	返回时间
	出动事由
	目的地
	驾驶员
	批准人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